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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平阳县2024年营利性服务业
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直属各单位：

《平阳县2024年营利性服务业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第3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平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7月11日

（此件公开发布）

平阳县2024年营利性服务业攻坚行动
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省委十五届四次全会和市委十三届五次全会精神，精准实施“服务业兴县”战略，稳步推进平阳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26县标杆，决定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营利性服务业攻坚行动，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任务目标

围绕鳌江流域现代服务业中心总体定位，推动平阳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以创建省市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区为载体，着力培育消费新模式，扩大内需，建设鳌江流域现代服务业三大高地。2024年全县服务业要立足实际，奋勇争先，力争三产增加值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二、工作举措

（一）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大力实施服务业兴县战略，重点推进其他营利性服务业稳步增长。研究制定其他营利性服务业营业收入重点乡镇目标任务，谋划鳌江、萧江、腾蛟等乡镇精准推进服务业“小升规”工作。充分挖掘存量规上企业潜能，做到报足报实。做好营收下降企业的分析研判，提供优质服务，助力企业做大做强。（责任单位：县发改局）

（二）稳步推进商品房销售。稳步推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措施，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鼓励房地产企业采取优惠折扣和一口价房源等形式开展销售活动，支持合理住房需求，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力争商品房销售面积“开门红”“全年红”。（责任单位：县住建局）

（三）大力发展现代金融服务业。引导银行机构积极向上争取相关政策落地落实，创新支持共同富裕的金融业务、产品和服务模式，同时加大中长期贷款的投放，做到能延尽延，减少企业提前还贷情况发生。紧盯本外币存贷款数据，把握关键节点，实施常态化数据监测，及时研究分析薄弱环节。及时协调解决乡镇、金融机构提出的困难问题。指导战略签约机构就合作事项谋深、谋实、谋细，充分发挥战略合作实效。强化督考机制，以金融业考核为指挥棒，增设各季度稳增长考核任务项目，精准分解各金融机构任务。（责任单位：县金融工作服务中心）

（四）加快提升公路和水上运输周转量。定期研判公路、水路运输总周转量，及时向上对接，不断规范统计方法和口径，提出有效对策，加大物流企业扶持力度。依托农村道路建设，加快完善农村物流网络体系，构建“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配送体系。加快推进南麂客运航线老旧高速客船运力更新，加大客运航线配套的软硬件设施投入，深度融合水运与旅游要素，提升南麂航线旅游品质。（责任单位：县交通运输局）
三、保障措施

对其他营利性服务业企业一季度营收超过2000万元、4000万元、7000万元、1亿元以上，且同比增长超过20%，一次性给予20万元、40万元、70万元、100万元奖励。一季度营收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6000万元，给予200万元奖励，超过1.2亿元，给予400万元奖励，以此类推。上述奖励政策按就高不就低原则享受。二季度、三季度、四季度单一季度营收增量同比超过6000万元且全年增长超50%的，给予200万元奖励，超过1.2亿元，给予400万元奖励，以此类推。同一年度多个季度达到的，可予以重复享受。对一季度实现月度升规的营利性服务业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责任单位：*县发改局、县财政局、县统计局、县税务局）

四、附则

（一）适用对象。本政策所指享受奖补的企业为申报时注册地和财政收入在县域范围内的企业。政策另有规定除外。民办非企业、社会组织等视同企业享受政策。劳务派遣企业申领补贴需与用工企业达成协议。部分条款已明确适用范围的，从其规定。

（二）资金安排。奖励资金由县财政负责安排。如与中央、省、市出台相关支持政策以及我县现有其他政策一致的，按照不重复享受、就高原则执行。 

（三）执行效力。本方案第三点所述政策自2024年8月12日起施行，其中一季度指1—2月，二季度指3—5月，三季度指6—8月，四季度指9—11月；月度升规营利性企业指该企业升规后不带上年同期数。本政策施行过程中如遇上级有法律法规和重大政策变化，本政策也作相应调整。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办公室，县人武部，县法院，县检察院，各人民团体。

平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7月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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